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２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减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不属于特别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二、会议通知公告及召开情况

时 间 公告名称 公告刊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2012

年

11

月

17

日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友元先生。

（三）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四）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京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轻机工业园公司总部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

票交易时间）；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六）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８９

，

３０４

，

４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４５

，

２３８

，

７８１

股的

２５．８７％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９

，

０６２

，

５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５．８０％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４１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０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告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８

）。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９

，

１２４

，

０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

反对

１６８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９％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天坛律师事务所赵勇、郑鑫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２

、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并赵勇、郑鑫律师签字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９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数量为

１

，

７５４

，

８４４

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５３８

，

３２９

，

４８０

股的

０．３２６％

；

２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可解锁的议案》，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按照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宜。 公司原授予

７８

名激励对象

４

，

５７９

，

６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因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因此公司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４

，

５７９

，

６００

股调整

为

５

，

９５３

，

４８０

股。截止目前，公司原激励对象薛立明、段勃、杨东鑫、王大伟、张亚希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对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全部进行了回购注销，其余共

７３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１

，

７５４

，

８４４

股限制性股票，占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３０％

。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李相启、曾晓东和

马跃勇已就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意见；后公司将上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曾晓东、马跃勇和宋绪钦就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草案修订稿

发表了独立意见。 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和解锁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人员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授予数

量为

４

，

５７９

，

６００

股，授予对象共

７８

人，授予价格为

７．１０

元

／

股。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可解锁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宜。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禁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起

１

年为禁售期，

授予日后的第一个周年日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

３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

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

２

、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约定的业绩条件进行了审查，《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所有解锁条件详见下表：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

林州重机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进行股权激励的

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

、

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

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３

、

公司业绩条件

：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５％

（

不低于

１．８

亿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

得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的平均水平

。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３

，

３１６

，

１７７．５８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０２

，

７３０

，

７５９．５７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２

，

４５５

，

５７０．４２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８１

，

０３９

，

８６１．３６

元

。

无论

２０１０

还是

２０１１

年度

，

扣非后的净利润均低于扣非

前

，

因此我们以扣非后的净利润计算净利润增长率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０

年增

７６．２３％

，

高于

激励计划设定的

７５％

的净利润增长率

，

且净利润不低于

１．８

亿元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１６％

，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０７％

，

以二者孰低者计算

，

高于激励计划设定的

８．００％

的收益

率

。 （

３

）

林州重机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三年平均净利润为

６９

，

５６２

，

９４６．２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高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

林州重机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平均净利润为

６６

，

７５３

，

８６６．８７

元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

。

４

、

个人考核条件

：

考核结果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解锁依据

。

考核结果为

“

优秀

”、“

良好

”、“

合

格

”“

需改进

”“

不合格

”

的激励对象在满足其

他解锁条件时

，

可以按照

《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的相关规定申请解锁

。

考核结果为

“

需

改进

”

或

“

不合格

”

的激励对象

，

其取得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统一回购并注

销

。

２０１１

年度

，

上述股权激励计划中

７３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结果均达到

“

良好

”

或以上

，

满足解锁条件

。

３

、董事会关于公司业绩满足业绩条件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约定的业绩条件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５％

（不低于

１．８

亿）；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水平（以上净利润指标均指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我们可以看出：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３

，

３１６

，

１７７．５８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０２

，

７３０

，

７５９．５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２

，

４５５

，

５７０．４２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８１

，

０３９

，

８６１．３６

元。无论

２０１０

还是

２０１１

年度，扣非后的净利润均

低于扣非前，因此我们以扣非后的净利润计算净利润增长率，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０

年增

７６．２３％

，高于激励计划设定的

７５％

的净利润增长率，且净利润不低于

１．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１１．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０７％

，均高于激励计划设定的

８．００％

的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林州重机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平均净利润为

６６

，

７５３

，

８６６．８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之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是否达成情况及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

励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个人工作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

合格标准，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已达成，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四、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是否达成等事项进行了审

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及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对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份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未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已经达成，且

不存在不能解除限售股份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况，同意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７３

名激励

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公司人力资源部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绩效考核办

法对全体激励对象进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绩效考核，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考核结果予以审核，确

认公司所有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良好或以上标准， 同意公司按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办理第一期解锁事宜。

六、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一期

解锁事宜之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限已

经届满并均已进入第一期解锁期限；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已满足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所规定的第一期解锁条件，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已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

了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期解锁的相关程序，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本次股权激励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股份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

１

，

７５４

，

８４４

股，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０．３２６％

，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３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７３

名。

４

、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第一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

（

股

）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

（

股

）

１

司广州 副董事长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２

郭日仓 副总经理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３

郭 钏 副总经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４

李子山 常务副总经理

１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５７７

，

２００ １

，

３４６

，

８００

５

郭书生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６

韩林海 副总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７

刘丰秀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８

崔普县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２２１

，

０００ ６６

，

３００ １５４

，

７００

９

吕明田 副总经理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１０

刘 岩 总工程师

３１２

，

０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２１８

，

４００

１１

郭存生 鸡西金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７８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１２

郭天仓 基建处主管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１３

郭建彬 采掘机核心技术人员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１４

付玉生 办公室主任

７８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１５

吕爱东 办公室副主任

５

，

２００ １

，

５６０ ３

，

６４０

１６

李财顺 财务处处长

２００

，

２００ ６０

，

０６０ １４０

，

１４０

１７

申梅芹 审计处处长

６５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４５

，

５００

１８

郭怀吉 公司财务处主管

７２

，

８００ ２１

，

８４０ ５０

，

９６０

１９

曹玉东 公司财务处主管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２０

贾海林 公司财务处主管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２１

曹庆平 证券事务代表

３９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２２

路建存 企管处处长

７８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２３

杨玉峰 企管处副处长

７８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２４

郑晓亮 企管处主管

５

，

２００ １

，

５６０ ３

，

６４０

２５

侯晓亮 供应处副处长

１８

，

２００ ５

，

４６０ １２

，

７４０

２６

程绍禹 供应科主管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２７

郭恒滔 供应科主管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２８

路广明 供应科主管

５

，

２００ １

，

５６０ ３

，

６４０

２９

韩书德 销售处处长

３９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３０

郑新奇 销售经理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３１

王虎生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３２

牛海瑞 销售经理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３３

韩颖 销售经理

５

，

２００ １

，

５６０ ３

，

６４０

３４

岳永吉 销售经理

７８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３５

郭根有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３６

郭红雷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３７

常合成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３８

郭文江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３９

郭庆云 销售经理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４０

吕振东 销售经理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４１

宋红旗 销售经理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４２

路凯 刮板机技术员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４３

韩红玉 液压支架技术员

１１

，

７００ ３

，

５１０ ８

，

１９０

４４

郭超 技术员

２

，

６００ ７８０ １

，

８２０

４５

杨惠敏 液压支架郑州研究所所长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４６

常侠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４７

黄建丰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１８

，

２００ ５

，

４６０ １２

，

７４０

４８

焦陶气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１５

，

６００ ４

，

６８０ １０

，

９２０

４９

张锦波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５

，

２００ １

，

５６０ ３

，

６４０

５０

李永生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５２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５１

陈康之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５２

向竹林 液压支架工程师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５３

火应齐 刮板机郑州研究所所长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５４

李振龙 刮板机工程师

２

，

６００ ７８０ １

，

８２０

５５

丁立军 总经理助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５６

吕启生 基建处主管

２０

，

８００ ６

，

２４０ １４

，

５６０

５７

李学恩 中科林重总经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０００

５８

郭保庆 中科林重工程师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５９

郭庆林 质检处处长

２８

，

６００ ８

，

５８０ ２０

，

０２０

６０

吕银顺 全职办主管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６１

郭清正 生产处副处长

１９

，

５００ ５

，

８５０ １３

，

６５０

６２

刘 超 生产处安全科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６３

郭富凯 生产处外协主管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６４

刘 远 生产处主管

７

，

８００ ２

，

３４０ ５

，

４６０

６５

郭红强 铆焊分厂厂长

７

，

５４０ ２

，

２６２ ５

，

２７８

６６

王海亮 二铆下料车间车间主任

３

，

３８０ １

，

０１４ ２

，

３６６

６７

韩智勇 机三车间车间主任

２０

，

８００ ６

，

２４０ １４

，

５６０

６８

吕晓志 刮板机分厂机加工车间主管

９

，

３６０ ２

，

８０８ ６

，

５５２

６９

郭向利 刮板机分厂机工车间车间主管

２

，

６００ ７８０ １

，

８２０

７０

郭奋生 刮板机组装车间车间副主任

２

，

６００ ７８０ １

，

８２０

７１

吕贵林 热处理车间车间主任

２

，

６００ ７８０ １

，

８２０

７２

吕王顺 采掘机技术人员

１３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

，

１００

７３

房国库 掘进机技术人员

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合计

５

，

８４９

，

４８０ １

，

７５４

，

８４４ ４

，

０９４

，

６３６

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２

、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激励对象中的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司广州、郭日仓、郭钏、李子山、郭书生、韩林海、刘丰秀、崔普县、吕明田）所持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出。 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投票董事

８

人，关联董事赵文武先

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资产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文武先生

对该项议案回避了表决。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风塑业关于资产转让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历史原因，我公司建造的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莲花路国通工业园总面积

９６４２．５０

平米注塑厂

２

栋建

筑物及

１

项构筑物（下称“该房产”），所占用土地位于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风集团”）所属

４９６

亩土

地中央。 我公司难以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并因房、地权属不一，无法办理该房产的产权证书。

为解决该房产权证问题，经董事会五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与国风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订

《房屋转让协议》，将该房产转让给国风集团。转让价格按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沃克森国际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价格确定为

８５８．４５

万元。

国风集团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时，关联董事赵文武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的审议、不需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整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长期

注册号：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６５３１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对塑胶建材、塑胶门窗及配件、塑料薄膜、塑胶管材及板材项目投资，新墙体、注塑

制品、各类家用电器配套件、

ＰＶＣ

高阻燃粒子、吸塑制品、金属制品、广告材料，商务贸易，经营本企业和成员

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加工贸易

和补偿贸易业务；房屋租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风集团总资产

４２２

，

００４．６１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８

，

０５１．５５

万元。 国风集团持有我公司

３２．１４％

股份，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安徽国风集团有限

公司与我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转让资产为我公司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莲花路国通工业园总面积

９６４２．５０

平米注塑厂

２

栋建筑

物及

１

项构筑物。 该房产为我公司建造，账面值

４８７．７６

万元。 该房产因房产、土地权属不一，无法办理产权证

书。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沃克森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采用成本法对该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３

号评估报告，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

１

）成本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账面值

４８７．７６

万元，评估价值

８５８．４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７０．６９

万元，增

值率

７６．００％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产权持有者：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 ４８７．５３ ８５６．４４ ３６８．９１ ７５．６７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２ ０．２３ ２．０１ １．７８ ７７４．４０

资产总计

３ ４８７．７６ ８５８．４５ ３７０．６９ ７６．００

（

２

）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房屋建（构）筑物的建造时间较早，评估值增值是由于人工、材料、机械费用上涨所

致，企业的资产折旧年限小于评估的经济寿命年限以及资产的原始建造价值入账不完全也是造成评估增值

的原因。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以沃克森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３

号）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该房产转让价格为

８５８．４５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房屋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转让方：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２

、转让标的

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莲花路

５９３

号国通工业园内的注塑辅材仓库（

４２００

平方米）、注塑仓库（

４２００

平方

米）、破碎房（

１２４２．５

平方米），共计

９６４２．５

平方米的房产（详见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

３

、定价依据：交易双方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收购价格以

《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资产评估净值

８５８．４５

万元作为本次房产交易的交易价格。？

４

、价款支付方式：？

收购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

日内支付房产转让价款的

３０％

， 剩余价款于双方办理完房产交接手续之后

１５

日内支付。？

５

、资产移交：转让方在收到第一笔款项

３

日内，须将评估范围内的房产及其相关的图纸等资料交予受让

方。

转让方按以下约定的标准向受让方交付房产：

（

１

）转让方将在其使用房产期间发生的水、电、气和电信费用结清。

（

２

）转让方交付前负责保护好本次评估范围内作为移交的建筑物、附属物及各类设施不受损坏。

６

、双方权利义务

转让方的权力与义务：

（

１

）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受让方交付房产。在足额收到第一期转让价款后，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受让方移交

转让范围内的房产及相关材料。

（

２

）承诺转让的房产及各类设施没有履行本协议的障碍。

（

３

）承诺转让的房产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抵押、租赁或转让协议的关

系，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转让方自行承担。

（

４

）以上房产在转让之后，转让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受让方的权力和义务：

（

１

）按本协议的约定时间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项。

（

２

）在转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要求移交房产及相关资料时，应及时组织验收，并接收房产。

（

３

）以上房产在转让之后，受让方同意转让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７

、违约责任

（

１

）本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法律效力，协议双方必须共同遵守，若单方面违约，违约方必须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如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２

）受让方若逾期付款，则自逾期之日起每日向转让方支付应付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

３

）转让方若逾期交付转让范围内房产及各类设施，或达不到本协议规定的交付标准，则自逾期之日起

每日向转让方支付对应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转让方向受让方提出申请且已达到交付标准，受让方不组

织验收的情况除外。

８

、房屋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历史原因，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公司尚有多处房产未办妥产权证书。今年以来，我公司在多方协调、努力

下，现已办妥大部分房产的产权证书。 该转让房产因历史原因占用土地位于国风集团所属

４９６

亩土地中央，

我公司难以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并因房、地权属不一，无法办理该房产的产权证书，从而造成公司资产权属

问题无法全部得到解决。 为尽快解决资产权属问题，经协商，我公司向国风集团转让该房产。

根据房屋转让协议有关约定，该房产转让后，我公司可继续使用，并拥有优先承租权，对我公司注塑厂

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其他有关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转让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２

、公司转让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莲花路国通工业园总面积

９６４２．５０

平米注塑厂

２

栋建筑物及

１

项构筑物，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且能快速解决公司资产权属问题，对公司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３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五届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３

号）；

４

、房屋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１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１

月

２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十里堡北里

２８

号北京丽景湾国际酒店。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３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被授权人

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

相关事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北京朝阳区东四环中路道家园

１８

号新华联大厦

１６

层证券法务部。

３

、登记手续：

ａ

）法人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持股凭证、证券账户

卡、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之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ｂ

）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ｃ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票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

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丽、刁月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５７９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８８９００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的程序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华联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０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４

）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在委托人不做具体表决指示的情况下，受托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表决）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

２

）：

����������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

２

）：

３．

委托人股东帐号：

������������������

４．

委托人持股数（附注

３

）：

５．

委托人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６．

受托人签名：

��������������

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８．

签署日期：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决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对此议案放弃表决，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

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

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2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九龙电力 编号 临

2012－55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吉林松花江热电

背压机组工程

2×CB40MW+CB50MW

机组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硫、脱硝市场份额

和经济效益。

●

该合同需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章并经双方关联交易审批通过后生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与吉林松花江

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工程

2×CB40MW+CB50MW

机组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由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18

日， 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的吉林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391912900

元。 法定代表人：刘新华。 注册地址：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力路

1

号。 经营范围：生产电能、热能并销售产品，对与热电厂有关的粉煤灰进行综合利用并销售产

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与吉林松花江

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工程

2×CB40MW+CB50MW

机组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9743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吉林松花江热电背

压机组工程

2×CB40MW+CB50MW

机组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项目总承

包合同价格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安装、运输、保管、调试、

试验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合同价格在招

投标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协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该公司在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

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所涉及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2012-056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公司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40,000

万元。根据福建华

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闽华兴所（

2012

）验字

C-003

号），截至

2012

年

10

月

24

日止，公司发

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共计

5,320,000.00

元后，公司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4,680,000.00

元。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

5,000

万元银行贷款，剩余

部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偿还上述

5,000

万元银行贷款。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38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震元制药增资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

资子公司震元制药增资的议案》，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2

年

11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1

）。

日前，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在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增资完成后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00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公司将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由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

1

号楼

2

楼迁入新址办公。 现就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新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1

号楼

D

区

6

层

606

室

邮政编码：

310012

联系电话：

(0571)28190000

传真：

(0571)28191919

客服电话：

400-067-9908

公司杭州总部直销中心地址一并变更为上述新地址。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拟讨论与本公司发展相关的重大

事项。 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23

日起停牌。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项，不迟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告

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2

日


